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    點：台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二段 249 號(本公司視聽會議室)。 

出    席：出席股份總數為 351,603,591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為 

          30,082,293 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72,180,791 股之 61.45%。 

出席董事：沈尚弘、沈尚宜、沈尚邦、沈尚道、陳明德 

出席獨立董事：張立秋、鄭敦謙、韋俊賢 

列席監察人：洪堯昆、陳煥廉 

列    席：呂松裕會計師、鄭方穎律師 

主    席：沈董事長尚弘                            記 錄：洪嫣紅 

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總股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開會詞：(略) 

二、報告事項： 

    1.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3 頁)。 

    2.104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4 頁)。 

    3.背書保證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5 頁)。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 

說明：1.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業經群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奕睿、呂松裕會計師及監察人查核完竣。 

            2.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3 頁)及前項決算表冊(請參 

閱議事手冊第 8-23 頁)。 

      (股東提問與發言內容及主席答覆：略)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表決權數：340,161,81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432,755 權) 

                反對表決權數：55,02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025 權) 

                棄權表決權數：7,704,81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94,513 權) 

         贊成比率為 97.77 %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承認。 

      說明：1.本公司 104 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542,269,957 元，擬具 104 年度 

虧損撥補表，本年度擬不分派股利。 

      2.104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4 頁。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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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表決權數：340,157,50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428,447 權) 

                反對表決權數：55,32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329 權) 

                棄權表決權數：7,708,81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98,517 權) 

                贊成比率為 97.77 %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5-26 頁）。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表決權數：340,162,00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432,942 權) 

                反對表決權數：54,83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4,836 權) 

                棄權表決權數：7,704,81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94,515 權) 

         贊成比率為 97.77 %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原條文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7-28 頁）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表決權數：340,152,73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423,677 權) 

                反對表決權數：55,0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000 權) 

                棄權表決權數：7,713,91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603,616 權) 

         贊成比率為 97.77 %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原條文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9-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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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問與發言內容及主席答覆：略)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表決權數：324,725,47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8,996,417 權) 

                反對表決權數：15,482,26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5,482,260 權) 

                棄權表決權數：7,713,91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603,616 權) 

   贊成比率為 93.33 %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 

    主席發言：公司於 5 月 12 日接獲金管會函文要求報告子公司恒工電工及大薾資 

              金貸與他人乙事，請稽核主管報告。 

    報告內容：1.子公司恒亞電工有限公司因營運不佳，淨值減少，致資金貸與東 

                莞恒亞電工公司有超限情事。因東莞恒亞電工公司已於 105年 5 

月還款美金 3,000 仟元，資金貸與超限情事已改善。 

           2.大薾創新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超限係因 104 年度營運不佳，財 

                務報表淨值已為負數，致資金貸與大薾深圳貿易有限公司有超限 

情事。大薾深圳貿易有限公司因營運不佳，目前已進行清算程序 

，預計 105 年 12 月 31 日前清算完畢，並改善超限情事。 

 

    經詢無其他臨時動議，主席宣佈會議結束散會。 

 

 

六、散    會 

 

 

 

 

 

 

     主   席：沈尚弘                       記   錄：洪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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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 

一、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茲將 104年度營運情形報告如下： 

(一) 

項   目 104年度 103年度 增(減)額 增(減)率 

營 業 額 15,189,555 16,014,756 (825,201) (5.15)% 

稅 後 純 益 (542,270) 20,454 (562,724) (2751.17)% 

獲 利 率 (3.57%) 0.13% ─ ─ 

(二)營業收支執行情形

1. 收入方面:

(1)104年營業收入淨額 15,189,555仟元，較 103年度減少 825,201仟

元。

(2) 104年度營業外收入 190,532仟元，佔營業收入 1.25%。

2. 支出方面:

(1) 104年營業成本 14,715,319仟元，佔營業收入 96.88%。

(2) 104年營業費用 875,571仟元，佔營業收入 5.76%。

(3) 104年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374,694仟元，佔營業收入 2.47%。

3. 獲利方面:

104 年度稅後淨損542,270 仟元，較 103 年度減少 562,724 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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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4年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項目 金額 

營業收入 15,189,555 

已實現毛利 474,236 

  營業利益(損失) (401,335) 

營業外收入合計 190,532 

營業外支出合計 (374,694) 

稅前利益 (585,497) 

本期淨利 (542,270) 

每股盈餘 (0.97)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比率 

資產報酬率 -2.17%

股東權益報酬率 -7.97%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7.01%

稅前純益 -10.23%

純益率 -3.57%

每股盈餘 -0.97元

3. 研究發展狀況：

(1) 600V PVC電線、PVC 電纜、交連聚乙烯電力電纜、中壓交連聚乙烯

電力電纜均已開發完成 PVC被覆無鉛化並加以量產，並因應太陽能

發電系統的推廣發展，開發直流 1500V 環保電纜 PV-CQ，以滿足綠

能系統環境用線需求，期能夠為地球環境盡一份心。

(2) 環保型扁平光纜使用新開發之低煙無毒材料，通過與供應商合作包

裝材料之選用，使產品達到環境保護之目標並取國家環保標章。

(3) 純銅銲線、鍍鈀銅銲線與鍍金鈀銅銲線產品陸續通過國內 IC 封裝

大廠測試並開始量產及出貨。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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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4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群智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黃奕睿、呂松裕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表，

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   致 

本公司 105年度股東常會 

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洪   堯   昆 

監  察   人  ：  陳   煥   廉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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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1. 本公司對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截止 105年 3月底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如

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背書保證對象 
背書保證 

餘額 

實際動支 

金額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之限額 

東莞恆亞電工公司 161,355 96,813 2,495,583 

大亞(漳洲)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161,355 145,220 2,495,583 

恆亞電工(昆山)公司 597,014 403,388 2,495,583 

恆亞電工公司 1,823,312 1,425,320 2,495,583 

大薾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25,000 1,247,792 

大展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32,271 - 1,004,464 

博斯太陽能(股)公司 67,000 46,815 1,247,792 

大亞綠能(股)公司 20,000 20,000 1,247,792 

大聚電業(股)公司 110,000 - 1,247,792 

合 計 2,997,307    2,162,556 

2. 目前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中所訂背書保證總限額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五十為新台幣3,119,479仟元，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

除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九十之關係企業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直接或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達百分之五十到九

十之關係企業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

而從事背書保證者，其限額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務往來交易總

金額。

7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

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部份子公司及採用權益

法投資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

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上述子公司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暨合

併財務報告附註十三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報告。如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及六(八)所述，上述子公司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於

於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含採權益法之投資) 總額分

別為 3,415,387仟元及 6,506,704仟元，各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19.25%及 33.83%；

暨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度之綜合損益(含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

損益之份額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總額

分別為 145,949仟元及 95,639仟元，各占合併綜合損益總額之(23.67%)%及

59.29%。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

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

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

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

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

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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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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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虧  損  撥  補  表 

一 ○ 四 年 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211,373,930 

未依持股比例認列調整項目 (40,483,666)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26,162,360) 

本期稅前淨損 (593,104,661) 

加：所得稅利益 50,834,704 

本期稅後淨損 (542,269,957) 

期末待彌補虧損 (397,54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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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 亞亞亞亞 電電電電 線線線線 電電電電 纜纜纜纜 股股股股 份份份份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十六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

為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於提撥前預

先保留彌補虧損數額。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處於產品轉型及多

角化投資經營之成長階

段，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

求，中長期財務規劃及公司

盈餘成長性，並滿足股東對

現金流入的需求，本公司每

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除依

法彌補歷年虧損及提繳所

得稅外，次提列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及依法令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金，再

就其餘額提列員工紅利百

分之一及董監事酬勞金百

分之三後，其餘連同以前年

度未分配盈餘提撥 20% 至 

90% 做為股東股利，其中現

金股利發放比率不低於股

利總額 10%，餘以股票股利

發放。股利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不予發放。自當年度稅

後淨利所提列之特別盈餘

公積金，嗣後當限制原因消

除並廻轉特別盈餘公積金

為可分配盈餘時，應就其金

額提列員工紅利百分之一

及董監事酬勞金百分之三。 

配合公司法第 235 條

之 1 規定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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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所得稅、彌補

累積虧損，次提列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已達法令規定數額時，不

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

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再就其餘額連同以

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

前及未來發展計畫、考量投

資環境、資金需求及中長期

財務規劃，並兼顧股東利益

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

餘提撥 20% 至 90% 做為

股東紅利，其中現金股利發

放比率不低於紅利總額

10%，餘以股票股利發放。 

本條新增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一

年十月三十日，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四十二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九

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年六月九日，第四十

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六日，第四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六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八日經股東常會

決議後施行。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一

年十月三十日，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四十二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九

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年六月九日，第四十

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六日，第四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六日經

股東常會決議後施行。 

增列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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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

管措施、逾期債權處

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

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

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

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

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

保 價 值 有 無 變 動 情

形，遇有重大變化時，

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

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

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

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

本金一併清償後，方可

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

還借款人或辦理抵押

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

應即還清本息。

第七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

管措施、逾期債權處

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

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

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

狀況等，如有提供擔保

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

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

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刻

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

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

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

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

本金一併清償後，方可

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

借款人或辦理抵押權塗

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

應即還清本息。如到期

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

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

董事會核准後為之，每

筆延期償還以不超過一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

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

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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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一條：生效及修訂： 

本公司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四年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二年三月十七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

四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第六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

六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八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

二十八日，第九次修正於民

國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第十一條：生效及修訂： 

本公司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四年四月六日，第二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二年三月十七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

四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第六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

六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八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

二十八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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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

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

百分之 六十，其中對單

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

額，除本公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

百分之九十之關係企業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四十，直接或間接持

有普通股股權達百分之

五十到九十之關係企業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 三十。淨值以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

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

係而從事背書保證者，

其限額不得超過最近一

年度雙方間業務往來交

易總金額。所稱業務往

來交易總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

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

淨值百分之 五十，其

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

保證限額，除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有普通

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九

十之關係企業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

十，直接或間接持有

普通股股權達百分之

五十到九十之關係企

業不得超過當期淨值

百分之 二十。淨值以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

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

者，其限額不得超過

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

務往來交易總金額。

所稱業務往來交易總

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配合實務運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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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

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百

分之 七十，其中對單一

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

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 六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

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會說明

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

淨值百分之 六十，其

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

保證限額不得超過當

期淨值百分之 五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

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者，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

第十三條：本作業程序經董

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

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民國七十

七年七月三日，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

四月九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

月十八日。第五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二日，第

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

月二十四日，第七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

四月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

第十三條：本作業程序經

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

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民國七

十七年七月三日，第一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

六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六年四月九日，第三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三

月十七日，第四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八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五年四月十二日，第六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

月二十四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十六

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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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三月

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四月十六日，第九次

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十二

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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